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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

貳、檔案入庫保管

參、結語



壹、前言

2【版權為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所有】

◆檔案法第1條即開宗明義點出檔案法制定的精神
：「為健全政府機關檔案管理，促進檔案開放
與運用，發揮檔案功能，特制定本法。」

◆檔案管理作業即點收、立案、編目、保管、檢
調、清理、安全維護及其他檔案管理作業及相
關設施事項。

◆與保存維護及庫房管理有直接關聯的作業，包
括保管、檢調、清理、安全維護及其他檔案管
理作業及相關設施事項等，所占的比例非常高
，由此可知檔案保存維護在檔案管理作業的重
要性。



壹、前言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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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「檔案入庫保管」及「檔案庫房設施建置」

係屬檔案保存維護工作之重要一環，前者屬

於檔案保管層面，後者則屬庫房硬體設施面

向，均與各機關檔案進行檔案保管實務作業

息息相關，本課程謹就「檔案入庫保管」部

分之重點，作一介紹。



檔案保管的重要性

入庫保管的工作重點

檔案清查的工作重點

庫房安全維護作業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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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檔案入庫保管



為甚麼要進行檔案保管作業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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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保管的重要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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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 檔案是政府施政的紀錄，是人民的共同資產，必須
妥善典藏與保管，俾使這珍貴的文化資產，得以提
供國家、社會及後代子孫應用。

➢ 檔案管理作業即點收、立案、編目、保管、檢調、
清理、安全維護及相關設施事項。

➢ 檔案入庫保管包含保管、檢調、清理、安全維護及
相關設施，所占的比例非常高，由此可知檔案保存
維護在檔案管理作業的重要性。

➢ 相關作業包括檔案整理、上架存放、清查及保管數
量統計等事項



檔案保管作業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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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入庫保管作業範圍

前置作業 入庫保管

檔案清查 安全維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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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用法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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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檔案法

 檔案法施行細則

 機關檔案保管作業要點(98.10.修訂)

◼ 檔案法授權檔案局訂之

 檔案庫房設施基準(98.10.修訂)

◼ 檔案法授權檔案局訂之

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(107.12修訂)



適用法令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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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檔案法第七條

◼ 檔案管理作業，包括下列各款事項：點收、立案、
編目、保管、檢調、清理、安全維護、其他檔案管
理作業及相關設施事項

 檔案法施行細則第六條

◼ 將檔案依序整理完竣，以原件裝訂或併採微縮、電
子或其他方式儲存後，分置妥善存放。

◼ 為維護檔案安全及完整，避免檔案受損、變質、消
滅、失竊等，而採行之防護及對已受損檔案進行之
修護

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第4、10-14章



入庫前置作業

檔案點收

詳細確認辦畢歸檔案件

檔案檢疫

檢視有無蟲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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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檢疫

12【版權為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所有】

 預防措施：防治蟲害、菌害之五階段防治措施
◼ 避免、阻絕、偵測、因應、恢復

 治療措施：檔案如有蟲害或發霉情況，應立即
隔離進行除蟲或殺菌，且視菌蟲種類、檔案媒
體類型或損壞狀況選用下列方式進行
◼ 燻蒸法：使用燻蒸劑處理

◼ 低溫法：攝氏零下20度至30度，放7日以上

◼ 低氧法：氧氣濃度0.3﹪以下，維持14天

◼ 鈷六十加馬射線法：0.3至3,000革雷（kGY）



燻蒸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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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溫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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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入庫保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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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設置檔案庫房及設施

 分依檔案媒體類型管理
-紙質類

-攝影類

-錄影（音）帶類

-電子媒體類檔案

 內外兼具-
入卷整理內在美-檔案整理/檔案入卷 /檔案裝訂

存放標示外在美-上架區位/容具標示/架櫃標示



檔案整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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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清潔除塵

◼ 去除檔案上加附之金屬物

◼ 檔案如有皺摺予以理平；如有破損，予以修補
◼ 檔案內容如有字跡模糊者，請原承辦單位查明補
註於公文用紙，經權責長官核可後併案裝訂

◼ 檔案文件左右底三面邊緣應保持整齊，過寬過大
者，予以裁切；不及文面者，得以公文用紙襯貼，
使其不脫離原件



公文襯貼及鏽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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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襯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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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整理成一致大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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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入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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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檔案應置放於容具內，並置放目次表

◼ 目次表應載事項：檔號、案名、案由、密等、保存年限、
其他應記載事項

 同一容具內以存放同分類號案件為限

◼ 案件過多時，需分置數個檔案卷夾

◼ 案件過少時，同一檔案卷可同時存放不同案名之案件，依
案次號順序排列

 於容具外應明檔號、案名及保存年限等事項

◼ 同一容具置放不同案名之案件時，容具標記需註記清楚，
且不同案名之案件間給予區隔或註記，目次表亦應分別製
作，分置於每一案的首頁

 紙質類檔案每卷厚度以3公分為原則



容具記載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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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具標示參考格式

案
名
檔
號
皆
採
直
書

案
名
檔
號
皆
採
橫
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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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容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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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檔案容具，指置放檔案之保護套、袋、夾、盒、
箱或其他容具；規格由各機關自行訂定。

 容具材質
◼ 應選用質優、堅韌且保固良好之材質

◼ 紙質類，宜選擇無酸材質；聚酯類，宜選擇化性
穩定之材質。



紙質類檔案容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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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紙質類檔案容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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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裝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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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永久保存之紙質類檔案需定期裝訂成冊。

 裝訂檔案應注意下列事項：
◼ 每冊左右底三面對齊，厚度以3公分為原則

◼ 裝訂線上有字跡者需加邊托裱後再裝訂

◼ 字跡擴散者予以複印，再與原件一同裝訂

◼ 裝訂時需採棉線繩、紙釘、塑膠釘或其他不損壞
檔案之材質

◼ 裝訂以結實及整齊為原則，避免掉頁、倒頁、壓
字、損壞檔案或妨害閱讀

◼ 定期保存檔案為便於檢調等因素，可以活頁方式
裝訂



檔案裝訂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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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裝訂檔案時，加裝封面及封底，且封面或卷
脊標明檔號、案名及保存年限等需註記事項

 封面及封底材質需選用質優、堅韌且保固良好
之材質

 檔案裝訂作業如需委外裝訂時，需於檔案保管
場所或指定場所進行。



檔案整理成3公分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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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裝訂(續)
長度=L

棉線長度(雙股)=3L*2

長度a 長度b 長度c

裝訂孔位置

a:b=3:7 b≒c

檔案厚度約3公分

簡易檔案裝訂

三孔綴訂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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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存放-區位規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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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依媒體型式分別存放 。

◆機密檔案和一般檔案應分別存放。

◆永久保存與定期保存檔案可分置存放 。

◆檔案附件以與原件併同存放為原則。

檔案附件另行存置時，應於附件標記檔號，並於原

件目次表註明媒體型式、數量及存放位置。

◆預留檔案成長空間，以利彈性調整



檔案存放-排架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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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經整理、裝訂之檔案，依下列原則存放於檔案
架：
◼ 按檔號大小順序，小者在左，大者在右；由左至
右，由上至下直立排列，並預留架位空間，以利
後續檔案排架。

◼ 檔案置放方式應視媒體型式及保存狀況，選擇直
立或水平置放，例如珍貴檔案或不便直立之檔案，
可予以平放。

◼ 檔案管理單位應定期查檢檔案排架情形。



檔案排架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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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排架原則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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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排架原則(續)

 檔案架櫃外側標示

 檔案架號及分類號

 檔案架內擱板標示

 區隔不同檔號檔案

檔號起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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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清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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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定義:指檔案管理人員依照檔案目錄對所保管檔案，
逐案或逐件進行核對並檢查其保存狀況

 目的：掌握檔案典藏狀況

◼ 發現破損，立即修護

◼ 發現有蟲菌感染現象，應進行蟲菌害防治

◼ 如有保管不善情事，立即檢討

◼ 其他：清查機密檔案並定期移由承辦單位辦理解
降密檢討作業

 依法辦理銷毀、移轉等清理作業

◼ 定期保存檔案配合法令進行銷毀作業

◼ 永久保存檔案經審選後辦理移轉作業



檔案清查-計畫及準備

• 訂定實施之範圍及步驟

• 每年進行一次為宜

• 分年、分區、分類或分
階段

清查
計畫

• 備妥檔案清查清單

• 進行讀架

清查
準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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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清查進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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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確認檔案實體與清查清單所載資訊一致且排列順

序相同，如有錯置，應立即調整至正確位置。

◼ 查檢檔案保存狀況，並於清查清單註記檔案狀況

及後續處理建議。

◼ 清查時如發現檔案有未編目者，應另行註記



檔案清查-統計及報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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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完成清查後，應進行檔案清查統計並作成清查報
告書，陳報權責長官核閱。

◼ 清查報告書應載明清查時間、清查範圍及數量、
清查狀況、清查結果檢討、處理建議。

◼ 依清查報告書之處理建議，編列相關作業資源及
執行時程，依進度進行追蹤管控



檔案清查-後續處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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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編目資訊有誤者，應修正目錄；如有未編目者，應辦理編目
作業

◼ 檔案有遺失或毀損致無法修護者，檔案管理人員應即查明原
因簽請權責長官處理及採取適當補救措施，並填具遺失或無
法修護之檔案清單，載明檔號、案名、案由、遺失或受損原
因及處理建議等事項。另依據簽准結果，註記於檔案管理資

訊系統或另作成紀錄備查。

◼ 將逾保存年限之檔案或已屆移轉年限之永久保存檔案，分別
辦理銷毀、移轉。

◼ 檔案有受損者，應配合媒體型式依規定辦理修護。



清查清單-參考樣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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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清查清單（依媒體類型分類）

（機關全銜）檔案清查清單（紙質類）

日期： 年 月 日

案名 數量 檔案狀況 處理建議 備註

正常

蟲蛀霉蝕

檔案散落或未裝
訂

(永久檔案)

檔案破損

不在架上

目錄資訊與原件
不

除蟲菌

裝訂

裱褙

目錄修正
查明原因簽請權責

長 官處理。

其他

符
其他

正常

蟲蛀霉蝕

檔案散落或未裝
訂

(永久檔案)

檔案破損

不在架上

目錄資訊與原件
不

除蟲菌

裝訂

裱褙

目錄修正
查明原因簽請權責

長 官處理。

其他

符
其他

正常

蟲蛀霉蝕

檔案散落或未裝
訂

(永久檔案)

檔案破損

不在架上

目錄資訊與原件
不

除蟲菌

裝訂

裱褙

目錄修正
查明原因簽請權責

長 官處理。

其他

符
其他

總計： （數量/計量單位）

待修護檔案（含除蟲菌、裱褙、裝訂等）：

遺失： （數量/計量單位）

（數量/計量單位）



庫房安全維護

庫房安全

維護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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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員管制 檔案管制

環境維護 庫房設施



庫房安全維護-人員管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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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庫房應由專人管理，定期查檢工作應做成紀錄
，專責人員職務異動時應確實辦理移交作業

 檔案保管場所宜採單一出入口門禁管制，非檔
案管理人員未經許可，不得擅自進出

◼ 進出庫房應嚴格控制，除專責人員外，非經許可
不得進入

◼ 非專責人員因業務需要須進入庫房時，應先經機
關權責長官同意後，會同專責人員進入；如為庫
房設備維修之廠商，由專責人員陪同進入



庫房安全維護-人員進出紀錄單

43【版權為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所有】



庫房安全維護-檔案管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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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檔案進出庫房，須以調案單為依據。

◆調閱檔案應依機關檢調作業要點規定辦理。

◆檔案提卷或還卷時，就調案單內容，逐項核對點交。

◆檔案歸還後應儘速放回檔案架上。



庫房安全維護-庫房設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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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檔案架
 溫溼度
 照明設備
 消防設備
 錄影監控設備
 通訊設備
 門禁

 每日例行檢查紀錄

 有異常狀況，如溫溼
度異常、跳電等，立
即查明原因並委請廠
商進行修復

 異常及處理情況記錄
於「檔案庫房設施維
護紀錄表」。



庫房安全維護-日常紀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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庫房安全維護-環境維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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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 庫房內部環境應定期清潔，如檔案架
、地板

⚫ 庫房內嚴禁下列行為

-使用或存放易燃或易爆物品

-飲食、儲存食物或堆置雜物

-植養生物



檔案入庫保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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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 小結

-掌握檔案位置

-清楚人力經費資源

-落實日常管理



檔案修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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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修護原則

◼ 依據「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」檔案依受損程度
區分等級，參考標準如下：

⚫ 第1級：嚴重蟲蛀、腐朽、黏著或脆化，且檔
案紙張整體強度差，屬嚴重破損的檔案。

⚫第2級：多處蟲蛀或破損，且檔案紙張整體強
度尚可，屬一般破損的檔案。

⚫第3級：輕微殘缺或破損，且檔案紙張整體強
度較好，屬輕微破損的檔案。



檔案修護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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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修護處理

◼ 屬第3級輕微破損的檔案，或檔案上有灰塵、污
泥、膠帶黏貼、破洞裂縫或水損者，檔案管理人
員經修護基本訓練後得進行處理。

◼ 屬第1級嚴重破損的檔案、檔案磚及第2級一般破
損的檔案，應委由受過專業訓練之人員處理。



檔案修護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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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修護處理(續)

◼ 檔案破損、脆裂、散落者，需進行修護處理時，
應根據其劣化狀況，採用裱法、鑲法或其他適當
方法(如裝訂)修護，但以不損害檔案材質及文面
字跡與墨色等為原則。

◼ 修護用紙之選用，須符合長久保存特性，採用弱
鹼或中性、無紙瘤且纖維組成均勻之手工楮皮紙
。

◼ 黏著劑宜使用澄粉調製成之漿糊，不另加防腐劑
、香料等添加物。



檔案修護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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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黏著劑選用原則

◼ 黏著劑因直接與檔案接觸，建議選用時應符合下
列3項原則：

⚫ 穩定性:呈弱鹼性或中性，化學性能穩定，且不易
變質或長霉、受蛀蝕。

⚫ 安全性:對人體、環境無害，亦不會對紙張造成傷
害，例如染色、腐蝕等。

⚫ 可逆性:可用物理方式且不破壞紙張為前提下，具
可移除之特性。



檔案修護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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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黏著劑選用原則(續)

◼ 紙質修護實務作業，用於直接接觸檔案之黏著劑以澄粉製成
之漿糊為首選，其穩定性、安全性及可逆性皆經過證實，且
原料取得便利又經濟，為目前紙質修護普遍運用之黏著劑
。

◼ 一般市售黏著劑可能摻有硬化劑、軟化劑、防腐劑、色素、
香料等成分，這些添加物可能在日後的保存過程中發生黃化
、脆化甚至是不可預期的劣化情況，進而影響紙張的保存。

◼ 縱使市面上有標榜經認證「無酸性、無毒無味」之口紅膠、
無酸膠帶，即使符合穩定性及安全性原則，但其膠體經過長
時間劣化反應後，是否不會滲入紙纖維造成紙張劣化，並且
具可移除性，這部分仍有待實驗或時間證實，現階段不建議
大量使用於紙張修護。



檔案修護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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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檔案修護完成檢核事項

檢核項目 檢 核 重 點

數 量
 檢視登錄表與原件檔號是否符合，登錄內容是否有誤
 清點修復頁數

裝 訂

 編碼是否連貫
 裁切多於廢邊時，不可傷及原檔案
 修邊是否裁切工整
 過大之檔案是否整齊折疊
 裝訂是否確實(不得掉頁、倒頁)
 裝訂棉線是否牢固
 一卷厚度以3公分為上限原則
 裝訂時應加入封面、封底，以增加檔案支撐保護力

修 護

 檔案字跡(含文字、繪圖、印章之檔案資訊)修護後應維持穩
定狀態，即不可有暈水、剝落、掉色等狀況

 托裱後紙張應為柔韌平整
 托裱後不得有空糊，亦不可有結塊現象。
 殘片回拼不得位移影響判讀

附加物清除
 膠帶在可移除的狀態下應予移除
 訂書針、迴紋針等金屬物應予移除並刮除鏽漬
 昆蟲排遺應予刮除

附 件  各附件是否完整歸位



檔案修護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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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更新註記

檔案完成修護後，應依檔案編目規範，更新
電子目錄附註項毀損程度之註記。

 複製

檔案完成修護後，宜以數位化辦理複製儲存
，以複製品提供應用，減少原件受損機會。



電子媒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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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電子媒體更新與轉置

◼ 電子媒體，指電子儲存使用之媒介物，包括磁帶
、磁碟(片)、光碟片及硬碟等媒體。(機關檔案管
理作業手冊11.3.3)

◼ 電子媒體更新與轉置，可參照機關檔案管理作業
手冊第11章11.4.8之規定

⚫ 定期檢討相關軟硬體設備之有效性，必要時辦理
更新或轉置作業。

⚫ 進行電子媒體更新或轉置作業，應注意檔案內容
之完整及安全，避免不當之增、刪及抽換。



參、結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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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入庫保管及檔案庫房設施建置，其理論
原理涉及多元學科背景，需廣泛而深入研究
才能窺知其中奧妙。建議大家多從法規面、
制度面、實務面方面分階段著手，將理論應
用在實務工作上，也期待未來能有更多人投
入這項工作，使我國的檔案保存維護工作更
上層樓，發展更為蓬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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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完畢
感謝聆聽


